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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交通警察局、市出租汽车

协会和宁波81890光明俱乐部等单位联合

举行“触摸春天——访郑氏故居、忆甬商旧

事”盲人春游节大型活动。近百名盲人朋

友分乘十多支文明出租车队的41辆出租

车，在志愿者陪护下，来到位于镇海区的郑

氏十七房景区，闻花香、拂杨柳、听古宅趣

事。据了解，“触摸春天”盲人春游节自开展

以来，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

徐文杰 忻之承 摄

触摸春天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余检

本报讯 “正是因为你们提供的

宝贵线索，我们得以及时恢复了张某

某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通过两家通力

合作，最终执行完毕了这起多年的

‘陈案’。”近日，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

驻看守所检察室和法院沟通，及时解

除了对已解矫人员张某某的“双限”

措施。该案为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

的首例已解矫人员财产刑执行监督

案件。

2012年，余杭人张某某因犯诈骗

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4个

月，并处罚金2.5万元。判决生效后，

张某某仅缴纳罚金2500元，因未发现

张某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

遂终结了对其财产刑的执行程序。

2015年8月，张某某因在监狱服刑期

间表现良好被裁定假释。

2017年5月，余杭区检察院开展

专门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财产刑执

行专项检察，监督尚未执行完毕的财

产刑执行案件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

序。在审查过程中，该院驻看守所检

察室发现社区矫正人员张某某有执

行尚未完毕的情况。经派员到张某

某家中调查走访财产情况得知，张某

的房屋即将征迁，便当场督促其尽快

缴纳剩余罚金。2017年 6月11日，

张某某矫正期满解除矫正。2018年

年初，余杭区检察院委托司法行政机

关调查核实，了解到张某某家庭房屋

已征迁完毕，并获得征迁安置款100

多万元，但仍故意拖延未缴纳剩余

罚金。

因张某某具有履行能力而无故不

履行剩余罚金，2018年1月19日，余

杭区检察院向余杭区法院发出检察建

议书，要求对张某某采取限制高消费、

限制出境的措施，以督促其尽早履行

罚金刑。当地法院对此高度重视，立

即对张某某应缴罚金一案恢复执行，

将张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

对其采取“双限”措施。

在检察机关有效监督和法院强力

执行下，今年春节前，张某某终于缴纳

完了剩余的2.25万元罚金。

“财产刑执行监督，既要精准用

力，又要全面覆盖。”余杭区检察院分

管副检察长陈玉莲说，只有不断深化

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才能进一步彰

显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维护刑事执

行公平正义。

孙莉 项松

本报讯 龙泉塔石金岗工业园

区内，盛广不锈钢有限公司厂区内

的废水排放口有块绿色标识牌，上

面标明了排放口名称、编号等信息，

右下方还有个二维码。用手机一

扫，主要污染物类别、排放标准等可

立即查询。“就是外行人，也能通过

扫码监督企业是否达标排放。”近

日，龙泉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标识牌是他们为加强企业排污

监管而出台的新举措。

2017年起，国家新版排污许可证

管理制度开始实施，要求企业“持证排

污、按证排污”。排污许可制实施是环

保管理的新模式，而证后监管则是排

污许可制度实施的重要环节。龙泉市

环保局按照“整改一家、核发一家、监

管一家”的工作原则，落实排污许可证

核发工作，积极探索排污许可证后监

管模式。

2017年下半年，中央环保督察和

省级环保督察期间，龙泉塔石金岗工

业园区环保问题浮出水面。该园区主

要以不锈钢管生产企业为主，自2008

年底建成以来，部分污染处理设施破

损老化。环保问题凸显后，龙泉于去

年下半年出台了园区企业改造提升实

施方案，对园区企业开展酸洗池、酸雾

收集处理系统、污水收集管网等整改

提升工作。同时，龙泉市环保局按照

“边整改边发证”的原则，陆续对园区

内完成改造的企业审核发放排污许

可证。

为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龙泉

利用网络技术，将排污许可证信息、

在线监测实时数据加以整合，实现

固定污染源管理的信息化、精细

化。今年 1月，龙泉市环保局为首

批发放排污许可证的 14 家不锈钢

企业制作了排污许可标识牌。在企

业的废气废水排放口，通过扫描标

识牌上的二维码，可立即查看许可

证相关信息，且内容会随实际情况

进行动态更新。“这样既方便了企业

现场管理，又便于执法人员查询执

法信息，并且信息公开使企业处于

群众监督之下，也可有效倒逼企业

进行绿色生产。”龙泉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专利侵权处以
“惩罚性赔偿”值得期待

吴学安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

志敏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正在修订的《专利法》将就实行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做出明确

规定，具体赔偿数目由法院酌情裁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写入“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容。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也提出，“探索在知识产权审判中适用惩罚性赔

偿措施，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我国1993年颁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

以特别法形式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2013年8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商标

法》，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大

幅提高法定赔偿额上限。

目前，由于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法律还不

完善，不少侵权事件最终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但

赔偿数额明显低于原告诉求，对侵权人来说，制裁力

度不足，难以阻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侵权人的行

为往往又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对

侵权人给予严厉惩罚。

近期启动对《专利法》修订，是专门针对专利权

保护进行的一次特别修订。立法部门认识到，仅靠

“填平原则”（填平被侵权人的全部损失）已不足以遏

制恶意侵权和反复侵权的行为，因此这次修订《专利

法》，准备借鉴国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把专利侵权

的赔偿数额进一步提高，以应对专利侵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具有惩罚和制裁功能。它

主要是通过对故意或恶意的侵权行为实施惩罚，对

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到达制裁的目

的。惩罚性赔偿能够达到预防侵权的功能，这里主

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预防某个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

的特定侵权人继续或重复其不法行为，称为特殊预

防；二是预防其他的、潜在的侵权行为的发生，称为

一般预防。

我国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专利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民事特别法律时，可

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立法经验，在特别法

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修改后的

《专利法》有望规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法院可根

据情节、规模和损害后果，将赔偿额度最高提高至三

倍。只要专利权人能证明对方是故意侵权，法院就

可对侵权方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

中国建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是中国

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不但能够鼓励权利人与侵权

行为作斗争，也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专利等知识

产权领域权益保护的迫切需要。

民警帮寻亲 七旬翁圆梦

近日，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到平湖广陈派出所户籍

大厅，向民警求助。老人姓金，出生在上海，父辈是广陈

镇山塘村人。老人小时候曾在山塘住过一段时间，离开

后与族人断了联系，他想请民警帮忙找到族人。由于时

间隔得太久，老人能提供的信息少之又少，只知道同辈族

人为“明”字辈，父辈为“中”字辈。随即，民警通过电子档

案，先找出符合“明”字辈条件的人，再一一翻找这几十个

人的父辈名字。经过1个多小时的查找，终于帮老人找

到了族人。 通讯员 谢丹

拿着百万拆迁补偿款
却不还2万罚金
检察监督下，“陈年”财产刑执行完毕

企业排污是否达标 手机扫扫一目了然
龙泉探索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新模式

要闻2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毅香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